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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的占有改定與善意取得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 
  民事判決的商榷 

陳榮傳 
臺北大學終身榮譽特聘教授 

 

摘 要  

動產的占有改定依民法第761條第2項規定，是觀念交付的一種，是動產物權

爲行 的生效要件。但民法是否承認無權的占有改定？善意受占有改定者得否適用

動產善意受讓占有的規定，乃是另一個立法政策的問題。本文認為民法第941條

不承認無權的占有改定，善意受占有改定自無適用動產善意受讓占有規定的餘

地。民法第948條第2項先承認間接占有亦得善意受讓，再規定以其受現實交付且

交付時善意為限，始受法律之保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判決

的丙先自乙善意受讓而取得A機器所有權，再於隔日使乙取得直接占有，自己取

得間接占有，丙取得間接占有，乃是動產擔保交易的結果，本判決忽略此一事

實，進而誤認為丙藉由動產擔保交易而取得該間接占有，即為最初藉以取得A機

器所有權的觀念交付，也導致二個相衝突的結論同時出現的情形。本文認為，本

判決仍有商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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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產所有權、占有改定、善意受讓、融資性租賃、附條件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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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實摘要 

甲有A機器，於102年10月22日以融資性租賃方式，出租給乙，雙方訂

有融資性租賃契約書，但A機器上未有標識，亦未辦理動產擔保交易（附

條件買賣）登記。乙於105年8月9日向不知情的丙出售A機器，同年月10日

（隔日）再與丙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買回A機器，但繳清價金前，A機器仍

歸丙所有，由乙基於買回契約繼續占有A機器，並於105年8月17日完成動

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登記。嗣乙無力清償價金，丙於105年8月19日

向執行法院聲請取回A機器之強制執行，同年月22日執行法院至乙廠房執

行取交時，甲當場提出系爭融資租賃契約，主張其為A機器所有人，惟執

行法院仍將系爭機器交付丙。丙於同年月25日將A機器以新臺幣414萬

7,500元售予善意之丁，並已完成交付。甲起訴請求乙、丙連帶賠償其喪失

A機器所有權之損害。 

貳、爭 點 

一、丙是否因占有受法律保護，而取得A機器所有權？ 

二、丁取得A機器所有權，是因占有受法律保護，或丙、丁間之法律

行為生效？ 

三、丙就A機器為動產擔保交易登記，其交易得否對抗甲？ 

四、甲如喪失A機器，得否請求乙、丙連帶賠償其損害？ 

參、法院見解 

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6年度訴字第749號）認為，丁

已取得A機器所有權，但丙僅受占有改定以代交付，未取得A機器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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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丙無故意或過失，故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乙賠償，為有理

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丙與乙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部分，為無理由。甲對關於丙的部分不服，提起上訴。 

二、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7年度上字第785號）認為，甲請求

乙賠償之部分有理由，但其損害額為丁買受A機器之價金，甲請求丙賠償

之部分，因丙有過失，亦有理由。其論述內容如下：「丙明知甲已主張權

利並提出相當之證明，自應加以查證，其疏未注意查證，即率將系爭機器

於105年8月25日無權處分予丁，丁因善意受讓而取得系爭機器所有權，致

甲喪失系爭機器所有權，其過失不法侵害甲之系爭機器所有權，亦堪認

定。系爭機器已無從回復為甲所有，則甲依民法第215條規定，請求丙以

金錢賠償其損害，自屬有據。查丙將系爭機器連同附表編號20之機器以總

價（含稅，下同）441萬元出售予丁，其中系爭機器部分價金為414萬7,500

元，為兩造所不爭，並有設備買賣契約書、設備清單、存摺、統一發票可

憑，是甲因喪失系爭機器所有權所受損害，自得以系爭機器前開買賣價金

計之。再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給付目的，本於各別

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債務人一人為給付，他債務

人即同免其責任之債務。乙就其於105年8月9日、10日無權處分系爭機

器，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甲負損害賠償之責，已經第一審判決確

定，此與丙應就其於同年月25日所為無權處分行為，對甲負侵權行為之

責，係基於各別發生之原因，對甲各負全部給付義務，自屬不真正連帶債

務。」丙對此判決不服，提起上訴。 

三、最高法院第三審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駁回丙的上

訴，全案確定。本判決除維持第二審上述理由外，關於動產擔保交易，有

下列論述：「按動產擔保交易，應以書面訂立契約。非經登記，不得對抗

善意第三人。動產擔保交易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之善意第三
人，在附條件買賣，須以因買受人之占有標的物，致被誤認為該物之所有

人，不知出賣人尚保有其所有權，因而與占有人為交易行為者，始足當

之。查系爭機器原為甲所有，乙於102年10月22日以融資性租賃方式向甲

承租系爭機器，嗣於105年8月9日、10日，先後向丙出售、買回系爭機

器，丙於105年8月17日始完成系爭機器之動產擔保交易登記，為原審所合

法認定之事實。是甲顯非丙為附條件買賣登記後，與乙就系爭機器為交易

之人。揆諸前開說明，丙自無從援引動產擔保交易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

主張其得對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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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 析 

一、判決的基本邏輯與本文重點 

本案的各審判決均認定甲為A機器所有人，丙陷入其以占有改定的方

式受交付，得否依善意受讓的規定取得所有權的困境，並未主張其為A機

器所有人，僅以動產擔保交易的登記為抗辯。 

丙抗辯其與乙買賣A機器過程中，乙均自稱為A機器所有人，A機器亦

始終置於乙廠房內，且外觀並無任何標籤註記，亦查無曾依動產擔保交易

法規定辦理登記之紀錄，甲迄丙聲請執行法院取回A機器時，始到場聲明

異議主張其為所有人，然業遭執行法院予以駁回，自不得再對抗善意之

丙。丙上述抗辯的重點，係甲雖為所有人，但因丙為善意，其所有權不得

對抗丙。此種抗辯，係承認甲為所有人，再認為甲的所有權不得對抗善意

的丙，就内容而言，並非精確，就結果而言，顯非有力。 

法院上述判決的結果，是認為甲為A機器所有人，乙無權處分並侵害

甲之所有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丙移轉A機器給丁的行為亦為無權處

分，當時丙已知悉其非所有人，係因過失而侵害甲之所有權，故應共同負

損害賠償之責。乙的侵權行為部分較無問題，丙的侵權行為部分，係以丙

未取得A機器所有權為前提，本文認為有再商榷的必要。 

本文的重點，是在評析關於A機器所有權的變動問題。丙如為A機器所

有人，甲即喪失其所有權，不得再向丙主張其為所有人；故問題不在其所

有權得否對抗丙，而在甲究竟是否仍有所有權？丙如為A機器所有人，丙

與乙間的附條件買賣即非無權處分，且已經辦理動產擔保交易的附條件買

賣登記，其出賣人丙自然得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28條第1項取回占有標的

物，亦得再將其出售並移轉所有權給丁，甲喪失A機器所有權的損害，也

沒有向丙請求賠償之理。 

二、善意受讓與無權處分的關係 

本案的甲為A機器所有人，保留所有權，以融資性租賃方式出租給

乙，乙未取得所有權，亦無處分A機器之權利，並無疑義。丙就A機器所有

權之取得，依民法第948條第1項的立法理由，可以是讓與的效力或占有的

效力，前者是法律行為的生效，後者是占有的善意受讓。乙將A機器出售

給丙，其移轉所有權給丙的行為乃是無權處分，依民法第118條第1項規

定，因未經甲之承認，乃未能生效。但丙為善意，就A機器已經支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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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取得其占有，並且進一步與乙訂定由乙買回的契約，取得間接占有，

其能否依法律之規定取得所有權，頗有論述的必要。 

對於上述問題，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均以下列理由（經最高法院維

持），認為丙未取得A機器之所有權：「按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而受

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讓與人無移轉所有權之權利，受讓人仍取得其

所有權；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

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動產

占有之受讓，係依第761條第2項規定為之者，以受讓人受現實交付且交付

時善意為限，始受前項規定之保護。民法第801條、第948條第1項本文、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執行法院於105年8月22日至乙廠房取交系爭機器予

丙時，甲已到場主張權利並提出證明，是丙受系爭機器現實交付時已非善

意，不受善意受讓規定之保護，並未取得系爭機器所有權。」 

由第二審判決的上述論述可知，各審法院均認為丙僅取得A機器之間

接占有，丙須在受現實交付時為善意，始能依民法第801條取得其所有

權，而甲於執行法院至乙廠房取交A機器予丙時，已到場主張權利並提出

證明，故丙於當時已知悉乙非所有人，乃未取得A機器所有權。 

三、占有改定與善意受讓 

不過，依據判決的上述論述，丙如取得A機器所有權，乃因執行法院

至乙廠房取交A機器予丙，但實際上，執行法院是以丙為A機器所有人為前

提，而依動產擔保交易法取交A機器予丙。換言之，執行法院之所以將A
機器取交給丙，不是因為乙有交付A機器給丙，使丙取得所有權的義務
（民法第761條第2項），而是因為丙為A機器所有人，依動產擔保交易法
第28條第1項規定，得取回占有標的物，故上述判決理由的論述的妥當
性，仍有商榷之空間。 

本文認為，丙如未取得A機器之所有權，即無法就A機器為動產擔保交

易，並辦理登記，執行法院亦不應將A機器取交予丙。仔細探究法院的上

述推論，將可發現為動產擔保交易客體的A機器，在乙、丙之間，先後有

二個不同的交易，即105年8月9日先有買賣A機器並移轉其所有權的行為，

同年月10日另有乙向丙買回A機器，並於同年月17日完成動產擔保交易登

記之行為。前者涉及丙是否及如何取得所有權，後者涉及債務人乙與債權

人丙間的動產擔保交易是否有效及其效力如何的問題，而且，後者有效的

前提，是丙已經先取得所有權。上述判決理由未區別此等邏輯順序，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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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其間二個交易行為的差異，也導致二個矛盾的結論，即（一）丙從未

取得A機器所有權，與（二）丙與乙為有效的動產擔保交易，並完成登

記，均同時出現在一判決之中。 

四、間接占有得善意受讓嗎？ 

民法第941條規定：「地上權人、農育權人、典權人、質權人、承租

人、受寄人，或基於其他類似之法律關係，對於他人之物為占有者，該他

人為間接占有人。」本案最高法院判決對本條的適用範圍，確認動產擔保

交易的附條件買賣，亦為「其他類似之法律關係」之一種，即買受人（債

務人）乙與出賣人（債權人）丙，係對A機器分別為直接占有與間接占

有，此種認定，具有闡明法律規定的重要意義。不過，依本條規定，間接

占有人是對「他人之物」有所有權的「該他人」，如果不是占有物之所有

人，依本條規定，似非間接占有人。 

根據上述推論，民法第761條第2項規定：「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

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

間接占有，以代交付。」本條項的物權「讓與人」是指物權人自己而言，

其「讓與動產物權」是指物權人的讓與而言，不包含無權處分。 

五、善意受讓應排除占有改定 

因此，對於第948條第1項的適用而言，似宜認為因該條項以「其讓與

人無讓與之權利」為要件，已經排除以有權處分為前提的占有改定，亦即

以占有改定取得的間接占有，不受法律之保護。99年增訂的同條第2項規

定：「動產占有之受讓，係依第七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之者，以受讓

人受現實交付且交付時善意為限，始受前項規定之保護。」實際上乃是對

於善意受讓應排除占有改定的原則，增訂其闡釋性的規定而已。 

本案的乙本來對A機器就是直接占有，其間接占有人是所有人甲，依

照前述説明，乙不可能讓非所有人的丙再取得間接占有，即使丙為善意，

也無法因善意的占有改定，而取得間接占有。從立法論的角度言，民法第

948條第2項先肯定無權利人乙得以占有改定方式，使善意的丙取得間接占

有，再強調「以受讓人受現實交付且交付時善意為限」，其占有始受法律

之保護，本文認為並非必要，其使人誤認為善意的占有改定及現實交付，

均可使受讓人取得占有，且均受法律之保護，也發生法律究竟保護間接占

有或「現實占有」的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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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產擔保交易的善意受讓 

本案的丙，如善意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取得間接占有，依前述說明，或

可認為其未受讓占有，或認為其占有不受法律之保護，其結論均係丙未取

得A機器之所有權。倘若如此，丙如何與乙再就A機器為動產擔保交易，

並辦理登記？ 

對於上述問題，法院判決均一方面認為丙與乙就A機器所為的動產擔

保交易有效，另一方面認為丙未取得A機器的所有權。如果丙一直未取得A

機器的所有權，丙與乙就A機器所為的動產擔保交易的有效性，勢必要求

諸善意受讓的規定。不過，民法未規定動產擔保交易的善意受讓，動產擔

保交易法對此亦無明文規定，丙似無法直接依法律之規定（而非法律行

為），取得A機器的所有權或其因動產擔保交易而發生的擔保權。 

七、本案丙似已善意受讓現實占有 

因此，比較可能的，是在承認丙已經取得A機器的所有權的前提下，

再與乙就動產擔保交易為有效的法律行為。如果接受此種結論，必須先解

決丙如何取得A機器所有權的問題。對此，本文認為在105年8月9日丙買受
A機器並受讓其所有權移轉時，似可認定乙係以現實交付的方式，讓與標
的物的占有給丙，丙當時即因善意受讓占有，而取得A機器所有權；同年

月10日丙再與乙為動產擔保交易行為，並交付給乙占有時，丙已經是所有

人，其嗣於同年月17日辦理登記，亦係登記其為所有人。此種結論，與登

記機關的登記及執行法院的認定一致，卻為最高法院所忽略。 

丙善意受讓占有的問題，是甲、乙就A機器已經為動產擔保交易，其

依規定以書面訂立契約，已經生效，但因未辦理登記，依動產擔保交易法

第5條第1項後段，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丙當時為善意，並已經現場查看

確認A機器無任何標記，亦查無關於A機器動產擔保交易或甲有所有權的登

記，二者相較，似應認為丙的占有受法律之保護，依民法第801條取得A機

器所有權，甲的所有權亦因而喪失。最高法院上述判決應該討論的，其實

是未辦理登記的甲、乙就A機器的動產擔保交易，可否對抗善意的丙的問
題，但其對此未置一詞，反而大幅論述已經登記的丙、乙間的動產擔保交

易，可否對抗甲的問題，實屬可惜。 

八、本案丙就A機器之處分似均為有權處分 

根據本文上述推論，丙與乙於105年8月10日所為動產擔保交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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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乃是有權處分，同年月17日登記機關之登記，丙聲請執行法院於同年

月22日至乙廠房取交A機器予丙，均是以丙、乙之動產擔保交易行為有效

為前提。甲在當時已經喪失A機器所有權，徒憑融資租賃契約已經不足以

主張其所有權，執行法院可能也因此否認甲為所有人，而將A機器取交予

丙。 

換言之，丙因其善意受讓占有而取得A機器所有權，其關鍵的現實

交付的時間點，並非執行法院至乙廠房取交A機器的105年8月22日，而是

丙買受A機器並受讓所有權移轉的同年月9日。丙未能主張同年月9日乙的
點交即為現實交付，進而錯誤地主張其僅受占有改定而取得間接占有，乃

是其受敗訴結果的主要原因。法院判決未發現其論述內容的邏輯矛盾，也

有不當之處。 

如果採取本文上述見解，丙在取回A機器後，將其出售並移轉所有

權，乃是有權處分，丁係因丙的處分行為生效而取得A機器所有權，而非

適用善意受讓規定的結果；甲雖得請求乙賠償其損害，對丙的請求並無理

由。 

伍、結 論 

本案的最高法院判決，肯定動產擔保交易的債權人，對其標的物係實

施間接占有，並闡釋動產擔保交易登記後，得對抗的善意第三人的範圍，

對於法律適用的明確性及正確性，均有提升的積極作用。不過，本案的關

鍵是在間接占有的善意受讓，最高法院維持原審法院的見解，依民法第

948條第2項承認間接占有亦得善意受讓，但以其受現實交付且交付時善意

為限，始受法律之保護，並在肯定本案的丙善意受占有改定而取得間接占

有的情形下，忽略丙取得間接占有，乃是動產擔保交易的結果，進而誤認

為丙取得該間接占有，即為最初藉以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觀念交付，也導

致二個相衝突的結論同時出現的情形。本文認為，在肯定丙為善意，向乙

購買並受讓A機器的占有的情形下，宜認為丙已經查看並接受A機器的點

交，其點交為現實交付，其占有受法律之保護，從而取得A機器的所有

權。 

 相關文獻月旦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

法律分析庫 lawwise.com.tw 
 

 


